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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书的品相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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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经典专著，值得收藏

-----------------------------
老师一直推荐的书！好书！

-----------------------------
不错，好书一本

-----------------------------
很好，正品，且物流服务态度好、也快。

-----------------------------
内容不错，看看大有收获

-----------------------------
读书会貌似要读这个了 估计能不错吧

-----------------------------
封面有点脏

-----------------------------
书还行吧，准备好好学习下。

-----------------------------
不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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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德国法制史上，要求女雇员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或在房屋租赁合同有效期间服用避孕
药的做法，都被认定为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确定无疑。



具有特定一些自由职业者，法律明确规定做广告，比如律师，原因就在于不遵守职业道
德人可能比遵守规则的竞争者获取不正当的优势。其他比如暴利行为，比如信用暴利、
销售暴利、租赁暴利都会被认定为违反公序良俗。 4、其他类型的案例
比如通过收养有偿取得贵族头衔，或者像中国买荣誉等一些交易；在环境保护领域，比
如拿钱购买公民的环保权；诱使他人违约，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借腹生子合同；抛弃一
些法定权利，这意味着对纳税人权益的损害；
5、目前我国关于公序良俗的法律除过民法通则外，在部门法里主要散见在以下法律里
，违背基本社会公德的商业行为非常多，但反不正当竞争法里没规定，显得有点遗憾：
《合同法》
第七条：【遵纪守法原则】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
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公司法》（2005年10月27日修订）
第五条【合法经营和合法权益受保护】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
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
公司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不受侵犯。 《妇女权益保障法》（2005年8月28日修正）
第五条【权利与义务统一】国家鼓励妇女自尊、自信、自立、自强，运用法律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 妇女应当遵守国家法律，尊重社会公德，履行法律所规定的义务。
《保险法》（2O09年2月28日修订）
第四条【自愿原则】从事保险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遵循自愿
原则。 《专利法》（2008年12月27日修正）
第五条【不授专利权情形】对违反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不授
予专利权。
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获取或者利用遗传资源，并依赖该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
造，不授予专利权。
有的行为虽有法律的意义，特别是根据法律能产生后果，这些后果是依法产生的，无论
当事人是否愿意都要产生，对这些准法律行为而言，有关法律行为是否适用于它们？或
至少是否应准用于它们。这类行为相对纯粹的情谊行为来，就显得非常的模棱两可了。
关于这方面比如免费搭乘他人机动车辆受到的伤害；在日常生活中带有情谊性的纯粹社
会交往性质的承诺行为；过车水马龙的街上意味着提供一种帮助建议的招手产生的误判
发生的事故；帮助邻居照看孩子等等。在德国则有两则关于模棱两可的判例，一则是五
人组成了一个摸彩共同体，每人每周付10马克，然后其中一人用50马克购买事先确定
了顺序的数字。有一次买彩票的没买，导致了错失一万马克的奖，其中三人起诉应购买
彩票要求赔偿应得份额。引起学术界广泛讨论的一则案例说的是一对男女结成了非婚姻
共同体，约定由女方服用避孕药，但女方则没向男方发出警告的情况下停止了服用，因
此生下一个孩子。男方要求女方承担违约的损害赔偿责任。非婚姻共同体，本身就意味
着当事人之间自由的亲密的一种伙伴关系，不愿意置于法律的规则之下的意愿。在我们
中国，这样的案例则在我看来就是2006年广西南宁市青秀区法院判决自助游中的12名
同行的旅伴向其中一死者家属赔偿21.1万元，户外活动组织者陈某承担主要赔偿责任，
被判赔16万元。此判决让极像”情谊行为“的户外爱好者表示了不满，因为大多户外活
动者不仅是自愿的，而且还是费用”AA“制。
由于调整中国五伦之一“朋友”关系的是义理，属于道德范畴，意味着“义”作为一种
道德义务，履行的是人对人之间的义务，并不是在现代法制下，对一种超然的价值施加
在个人身上的带有神或者信仰层面的义务。传统的“义理”不仅强化了私情在道德上的
义务，在法治的形式下不仅阻隔了义理的消极作用，相反还为私情提供了合理性甚至正
当性，导致了现代法治下刚性规则追求的普世价值抽象原则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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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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